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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现将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
注销手续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728号），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400万股，共计募
集资金 516,12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0,466,487.77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35,
653,512.2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3〕6-55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监督管理等
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及具体规范。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与联席保荐机构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并严格按照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账户名称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源物流设备有限公

司
信源智能装备（广州）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普陀区澳门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国防

大厦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

支行

银行账号
8110201011901651279

310066014013007051362
931008010001023196
3602013719200187085
3602013419201644793

账户状态
正常
正常

已销户

已销户

本次销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注销的信源智能装备（广州）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已依

规使用完毕，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减少管理成本，近日公司对该募投项目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银行账号：3602013419201644793）进行了注销处

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账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

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69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下属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其持股

32.873%的参股公司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辉科技”）的全部股权。本次公开挂牌转让
底价不低于公司所持32.873%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13,622.5712万元，增值率为317.86%。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弘辉科技股权。

● 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核通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在公开挂牌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意向受让方不足、交易流拍等不确定性风险。公司

将持续关注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持续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其持股32.873%

的参股公司弘辉科技的全部股权。弘辉科技股权价值已经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华亚正信评报字[2025]第A05-0020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
次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公司所持 32.873%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 13,622.5712 万元，增值率为
317.8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弘辉科技股权。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
行，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R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参股公司弘辉科技32.873%股权
□是 R否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尚未确定（首次挂牌底价13,622.5712万元）
3,681.77万元，时代新材2024年12月31日长期股权投资-弘辉科技的账面金额

尚未确定
□是 R否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公司弘辉科技股

权的议案》，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拟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受让方、交易对价以

及后续需签订的转让协议等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时代新材持有的参股公司弘辉科技的32.873%股权
交易类型：股权转让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
等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弘辉科技于2018年10月成立，成立初期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后续经多次增资，注册资本增加

至2433.6097万元，公司占其32.873%股份，截至目前，弘辉科技正常运营中。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
理财，以及该拟出表控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
R 91430200MA4Q12RJ68□ 不适用

□是 R否
□是 R否

担保：是 □否R不适用
委托其理财：是 □否R不适用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 □否R不适用
2018/10/15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高科科创园17栋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高科科创园17栋

谭高辉
2433.6097万人民币

主要从事特种装备用高分子材料减振降噪制品，复合材料轻量化制品、系统集成制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C291橡胶制品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股东名称
杭州卓辉众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弘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弘辉众赢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浙铝君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兵器装备技术创新投资(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南方工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润智造壹号(珠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齐创共享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博尔雅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火眼曦和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万元）
810.0000
800.0000
176.6013
106.6013
156.8627
91.5033
91.5033
99.3463
5.2289
60.0000
35.9626

2,433.6097

持股比例
33.284%
32.873%
7.257%
4.380%
6.446%
3.760%
3.760%
4.082%
0.215%
2.465%
1.478%
100%

本次交易对方尚不确定，交易后股权结构尚不确定。
（3）其他信息
弘辉科技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是否经过审计
审计机构名称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资产
32.873%
R是 □否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R是 □否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5,222
15,305
9,917
7,010
420

2025年 1-6月/2025年 6月 30日（未经

审计）
30,075
16,437
13,638
3,059
91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价格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最终结果确定。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公司所持32.873%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 13,622.5712万

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评估/估值基准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32.873%股权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R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R尚未确定（以产权交易所挂牌成交价格为准）
2024/12/31

□资产基础法R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评估/估值价值：13,622.5712（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317.86%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经审计后的企业账
面净资产为9,917.10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6,807.55万元，评估结果较所
有者权益账面值有所增加，增值额为6,890.45万元，增值率69.48%。

湖南弘辉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经审计后的企业账
面净资产为9,917.10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1,440.00万元。较所有者权益账
面值9,917.10万元，增值31,522.90万元，增值率为317.86%。

基于被评估单位收益比较稳定，综合盈利能力较强，风险可以合理预测，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较
客观、合理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权益价值，故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重要评估假设：1.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2.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
关的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3.享有税收优惠方面的假
设：弘辉科技于2023年10月16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弘
辉科技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税率征收。假设企业在2024年以后的
预测期内都能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享有税收优惠。4.假设企业经营所需相关资质可持续取得或更新。

重要评估参数：1.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业务特点、市场供需情况，预
计其在2029年进入稳定期，故预测期确定为2025年-2029年共5年，2029年后为永续。2.折现率的确
定。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WACC）确定。经计算，折现率为9.71%。

资产评估事项风险提示：1.存在因行业情况波动，收入成本等不及预期的风险。2.存在不能重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从而影响企业所得税率风险。被评估单位于2023年10月16日取得由湖南省科
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三部门联合核发的编号为GR202343001429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28 条的规定，高新技术企业
有效期内，公司适用15.0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结合被评估单位经营情况，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到期
后能够重新认定资质的概率较大，故本次评估涉及所得税税率事项，未来预测期假设将不会发生变
化。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弘辉科技100%股权评估价值为41,440.00万元，本次交易以公司

所持32.873%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13,622.5712万元为作价依据，以不低于评估价值确定挂牌价格，最
终转让价格以产权交易所挂牌成交价格为准。本次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标的股权，本次交易主体、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最终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和履约安排将在确定具体受让方后签订明确。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持续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将
股权转化为流动性更强的资金，提升资金回笼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重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公开挂牌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意向受让方不足、交易流拍等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持

续关注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股票代码：60045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169号
一致行动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一号院1号楼7层801（园区）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院1号楼32-33层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6号
一致行动人：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浦镇龙虎巷5号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龙虎巷5号
一致行动人：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兴发路82号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22号
一致行动人：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车辆厂后街7号
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裕翔街168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十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第15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时代新

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时代新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必要批准或核准。本次权益变动尚存在不确定

性，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时代新材、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所、划

出方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无偿划转、本

次交易
中国中车、划入方

中车集团
中车金控

中车株机公司
株洲机车实业公司

中车资阳公司
浦镇实业公司
中车大连公司
资阳实业公司

石家庄实业公司

一致行动人

《无偿划转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法》
《格式准则第15号》

元、万元、亿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所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51,418,73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00%）无偿

划转至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

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实业公司、石家庄实业公司
2025年10月30日，划入方中国中车与划出方中车株洲所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

2025年10月30日，划入方中国中车与中车株洲所、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

业公司、中车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实业公司、石家庄实业公司签

署的《关于所持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表决权委托协议》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李东林
912,684.00万元人民币
9143020044517525X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992-09-09

1992-09-09至无固定期限
许可项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

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期刊出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轨道交通专用设

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

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风力发

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发

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充电桩

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认证咨询；数字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企业管理咨询；

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169号

0731-2849830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中车持有中车株洲所100%股权，中车株洲所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所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名

李东林
尚敬

陈震晗
刘建勋
李瑾
李略

张向阳
刘海涛
彭淼淼
王鹏

梅文庆
程建

曹伟宸
李鹏

索建国
唐远远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监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居住地

湖南省
湖南省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国香港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湖南省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一）中国中车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股票代码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孙永才
2,869,886.4088万元
911100007109352226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01766.SH，1766.HK

2007-12-28
2007-12-28至无固定期限

铁路机车车辆（含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

器及环保设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销售、租赁与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与管理；资

产管理；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中车集团合计持有中国中车 14,765,441,250股（包括A股股份 14,587,578,250

股，H股股份177,863,000股），约占中国中车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1.45%，是中国中车的控股股东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

010-51862188
（二）中车金控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一号院1号楼7层801（园区）

陆建洲
427,084.674123万元

91110106MA002LAT6K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015-12-18
2015-12-18至无固定期限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车集团持股100%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院1号楼32-33层
010-63333366

（三）中车株机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王巧林
561,392.678493万元
914302007790310965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05-08-31

2005-08-31至无固定期限
许可项目：铁路机车车辆设计；铁路机车车辆制造；铁路机车车辆维修；公共铁路运输；自来水生产与

供应；供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铁路机车车辆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铁

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高铁设备、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销售；窄轨机车车辆制造；其他电子器件

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计量技术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

统销售；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中国中车持股100%
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0731-28446414

（四）株洲机车实业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曾春来
53,728.137846万元

91430200184281803T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992-04-07
1992-04-07至无固定期限

电力机车及其它轨道交通设备、配件制造、维修；设计、制作、发布印刷品广告；房屋租赁活动、土地使

用权租赁活动；钢结构件制作；金属切削加工；金属镀层及热处理；金属锻铸件加工；汽车货运；电力

机车修理；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车集团持股100%
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0731-28446414

注：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株洲机车实业公司签署了《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之无偿划转协议》，协议将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所持有时代新材的全部股份7,709,666股无偿划转至株洲机车实业公司，股份划转双方均为中车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股份划转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股份转让。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股份划
转已完成，但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五）中车资阳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6号

陈志新
202,888.897万元

91512000786693055N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006-05-12
2006-05-12至无固定期限

许可项目：铁路机车车辆制造；铁路机车车辆设计；铁路机车车辆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窄
轨机车车辆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固体废物治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名称
中国中车

中车株机公司
资阳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6号
028-26282115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101,048.81315
101,048.81315

791.2707

持股比例
49.8050%
49.8050%
0.39%

（六）浦镇实业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浦镇龙虎巷5号

范卫华
45,236.645864万元

91320100134961990Q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991-06-17
1991-06-17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铸锻件、五金制品制造、维修；通用设备安装和维

修；通用零部件、竹木材、非标准件、铆焊件加工、制造、维修；计量器具、机车车辆及配件的试验检测

服务；建材、金属材料（除贵金属）、水暖器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汽车零部件销售；自有房屋、自有

设备租赁、维修及管理；轨道交通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中车集团持股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龙虎巷5号
025-85847219

（七）中车大连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兴发路82号

孙荣坤
438,887万元

91210200241283929E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981-01-01
1981-01-01至2033-12-29

机车车辆、城市轨道车辆及配件研发、设计、制造、修理、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柴油机制造、销

售，起重机械设备安装、维修、铸造、锻造、热处理、机械铆焊加工、气体制造，本企业“三来一补”及自

营进出口业务（限定商品之内）；承包境外铁道及相关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其相关业务；

钢结构工程施工、安装（凭资质证经营）；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2类），危险货物运输（3类），普通货

运（普通货物装卸）;汽车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中车持股100%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兴发路82号
0411-66998254

（八）资阳实业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五、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22号

甘文
44,223.806642万元
915120002068166549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05-08-05

2005-08-05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酒店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土地

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固体废物治理；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

对外承包工程；托育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中车集团持股100%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晨风路22号
028-26282658

（九）石家庄实业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车辆厂后街7号

焦众生
8,859.19万元

911301131043815494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987-10-12
1987-10-12至无固定期限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餐饮服务；养老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物业服务；机电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车集团持股100%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裕翔街168号
0311-87637961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中车持有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和中车大连公司100%的股权，持

有中车资阳公司49.805%的股权，并通过中车株机公司持有中车资阳公司49.805%的股权，中国中车
为中车株洲所、中车株机公司、中车大连公司和中车资阳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
团持有中车金控、浦镇实业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资阳实业公司和石家庄实业公司100%的股权，
为中车金控、浦镇实业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资阳实业公司和石家庄实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具体
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综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所与中国中车、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
车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实业公司、石家庄实业公司等9家公司均受中车集团
控制，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前述9家公司构成中车株洲所的一致行动人。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时代新材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所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时代电气

证券代码
688187.SH
3898.HK

持股比例

44.21%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为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层级压减相关工作要求，理顺股权关系，中国中车拟将其全资子公司中车株

洲所持有的时代新材251,418,73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00%）无偿划转至中国中车。本次
无偿划转完成后，中国中车将直接持有时代新材251,418,73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00%），
中车株洲所将持有时代新材41,075,36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41%）。时代新材的直接控股
股东将由中车株洲所变更为中国中车，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车集团，最终实际控制
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二、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

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如后续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需要或市场变化而增加或
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车株洲所直接持有时代新材 292,494,10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1.41%。同时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
公司、资阳实业公司和石家庄实业公司等8家公司将其合计持有的时代新材170,177,270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8.28%）的表决权委托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中车株洲所合计持有时代新材49.69%
的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车株洲所直接持有时代新材 41,075,368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41%。同时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公
司、资阳实业公司和石家庄实业公司等8家公司终止授权给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表决权委托，且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时代新材4.41%股权的表决权委托中国中车行使。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时代新材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车株洲所
中国中车
中车金控

中车株机公司
株洲机车实业公司

中车资阳公司
浦镇实业公司
中车大连公司
资阳实业公司

石家庄实业公司
合计持有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92,494,103

-
120,323,823
12,338,786
7,709,666
7,179,675
7,070,109
5,574,515
5,142,908
4,837,788

462,671,373

持股比例
31.41%

-
12.92%
1.33%
0.83%
0.77%
0.76%
0.60%
0.55%
0.52%
49.69%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41,075,368
251,418,735
120,323,823
12,338,786
7,709,666
7,179,675
7,070,109
5,574,515
5,142,908
4,837,788

462,671,373

持股比例
4.41%
27.00%
12.92%
1.33%
0.83%
0.77%
0.76%
0.60%
0.55%
0.52%
49.6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中车株洲所将其持有的时代新材 251,418,73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00%）无偿划转至中国中车，同时中车株洲所、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车资
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实业公司和石家庄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时代新材股份所
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国中车行使。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10月30日，划入方中国中车与划出方中车株洲所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该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划转标的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中车株洲所持有的时代新材251,418,735股股份。
2、职工安置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划转不涉及上市公司的职工安置。无偿划转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其现有职工劳动关系不变。
本次划转并不改变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及注册地。上市公司涉及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

仍按其与相关方签署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承担或承继。
3、损益归属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
标的股份自划转基准日至协议生效日期间所对应的上市公司产生的损益由划出方享有和承担。

自协议生效后上市公司产生的损益变动由划入方享有和承担。
4、违约责任
一方因任何其他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遭受直接损失的，有权从违约方获得赔偿。守约方有

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降低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并有权向违约方追索因该等措施
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5、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自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日起生效：（1）协议双方完成本协议的签署，即本协议经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章；（2）协议双方已取得各自内部决策机构关于同意本次划转的决
议或决定；（3）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批准本次划转。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对双方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授权或审批程序
（一）已经履行的主要审批程序
1、2025年10月11日，中车株洲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议案。

2、2025年10月30日，中国中车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议案。

3、2025年10月30日，中国中车与中车株洲所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4、2025年10月30日，中国中车与中车株洲所、中车金控、中车株机公司、株洲机车实业公司、中车

资阳公司、浦镇实业公司、中车大连公司、资阳实业公司、石家庄实业公司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包括但不限于：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

批准；上交所对本次交易进行合规性确认；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

记程序。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中车株洲所持有的时代新材 251,418,735股股份，均

无限售条件且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六、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权益变动完成后，中车株洲所将不再为时

代新材的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车将成为时代新材的直接控股股东，时代新材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车

集团，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七、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车株洲所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并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进行充分披露，相关方将继续切实履行有关责任义务。除上述上市公司

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中车株洲所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且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时代新材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无偿划转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

4、本报告书原件；

5、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及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处，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李东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永才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陆建洲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王巧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曾春来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陈志新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范卫华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荣坤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甘 文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焦众生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本页无正文，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李东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永才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陆建洲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王巧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曾春来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陈志新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范卫华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荣坤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甘 文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焦众生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新材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R

注：本次权益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是R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R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292,494,103（直接持有）

持股比例： 31.41%（直接持有）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减少251,418,735（直接持有）

变动比例：减少27.00%（直接持有）

时间：尚未完成
方式：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是 R 否□
注：本次交易系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行，不涉及资金支付。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R

注：除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中车株洲所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且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是R 否□
是□ 否R

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批准；尚需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
南路

600458.SH
湖南省株洲市田心

有R 无□

是□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李东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永才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陆建洲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王巧林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曾春来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陈志新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范卫华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孙荣坤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甘 文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一致行动人：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焦众生
签署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